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皖工发〔2025〕13 号

关于印发《安徽省工会职工法律援助办法》
的通知

各市总工会，省直、省产业工会，省总各部门、直属单位：

《安徽省工会职工法律援助办法》已经省总工会党组会议审

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安徽省总工会

2025 年 5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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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工会职工法律援助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切实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，竭诚服务职工群众

的基本职责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，促进职工队伍和社会稳定，根

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全总《工会法律援助办法》，结合我省职工法

律援助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职工法律援助，是我省各级工会为合

法权益受到侵害的职工提供的无偿法律服务。

第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总工会权益保障（法律）工作部门负

责协调、指导本地区工会法律援助工作。

工会法律援助工作接受政府司法行政机关的业务指导。

第四条 工会法律援助是政府法律援助的必要补充。县级以

上地方总工会应当加强与同级政府法律援助组织的沟通联系，建

立信息互通、案件流转等制度，协同开展法律援助工作。

第五条 对在工会法律援助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

人员，在评优评先时予以优先。

第二章 工会法律援助组织

第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总工会应当依托职工服务中心、工人

文化宫、公共法律服务中心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、诉讼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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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心、综治中心等场所，设立职工法律一站式服务中心（以下简

称：一站式服务中心）开展法律援助和服务工作，并在显著位置

对外公示。

产业工会、开发区（工业园区）工会、有条件的企业工会结

合实际设立职工法律援助工作站，也可以依托司法所、综治中心、

律师事务所等，加载工会法律援助的功能。

加强工会法律援助网上平台建设，引导职工使用职工之家

APP 法律服务模块，为职工提供网上咨询等法律援助服务。

第七条 安徽省总工会指导、监督全省工会法律援助工作。

各市、县（区）工会负责本地区的工会法律援助工作。

省、市、县（区）总工会统筹协调同级政府有关部门和各方

力量，为工会法律援助工作提供支持和保障。

第八条 一站式服务中心的职责：

（一）负责法律援助的日常工作，受理、审查法律援助申请，

积极主动为职工提供全过程法律服务；

（二）指派援助人员办理法律援助事项；

（三）了解援助案件进展情况，协调解决援助过程中遇到的

问题；

（四）负责法律援助档案的管理；

（五）协调法律资源力量，组织普法宣传和为企业提供法律

体检等工作；

http://www.chinalawedu.com/lvsuo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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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对复杂法律援助案件，提请上级工会及其法律援助组

织给予支持帮助；

（七）办理上级工会法律援助组织交办的事项。

第九条 工会法律援助人员可以从下列人员中聘任：

（一）法律专家、学者、律师等社会法律工作者；

（二）工会公职律师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员、工会法律援助

志愿者、专兼职劳动争议调解员等工会法律工作者；

（三）热心于职工法律援助的法院、检察院、司法行政、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的退休人员；

（四）热衷于且具有调解经验的法律明白人。

第十条 一站式服务中心的日常工作由职工服务（帮扶）中

心管理，明确专人负责。

第三章 工会法律援助内容

第十一条 工会法律援助的范围：

（一）劳动争议案件；

（二）因劳动权益涉及的职工人身权、民主权、财产权等合

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案件；

（三）工会工作者因履行职责致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案件；

（四）工会认为需要提供法律援助的其他事项。

第十二条 工会法律援助的形式：

（一）普及法律知识；

http://www.chinalawedu.com/web/15700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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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提供法律咨询；

（三）代写法律文书；

（四）参与协商、调解；

（五）代理仲裁、诉讼；

（六）其他法律援助形式。

第十三条 工会法律援助的对象：

（一）困难职工；

（二）农民工；

（三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；

（四）劳动模范；

（五）工会工作者；

（六）工会认为需要提供法律援助的其他人员。

第十四条 一站式服务中心对本地区侵害职工权益的重大

案件，应当及时参与调查处理，必要时提供法律援助。

第四章 工会法律援助实施

第十五条 申请工会法律援助，应当向劳动合同履行地或者

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工会法律援助组织提出。

第十六条 申请法律援助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：

（一）身份证、工作证或其他有关证明材料；

（二）与法律援助事项相关的材料；

（三）一站式服务中心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。

http://www.chinalawedu.com/web/203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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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一站式服务中心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5 个工

作日内，完成对申请材料的审查。

符合援助条件的，一站式服务中心应当指派援助人员实施法

律援助，并通知申请人。

申请人提交的证件、证明材料不齐全的，一站式服务中心应

当一次性告知所需材料，要求申请人作出必要的补充或者说明；

申请人未按要求作出补充或者说明的，视为撤销申请。

不符合援助条件的，应当作出不予提供法律援助的决定，以

适当形式通知申请人。

第十八条 一站式服务中心对一般性的法律咨询和代写法

律文书应当即时办理，复杂疑难的应在材料提供齐全后 5 个工作

日内办结。

第十九条 援助人员应当维护援助对象的合法权益，主动、

依法、及时处理援助事项。

第二十条 在实施法律援助过程中，发现援助对象有欺骗行

为或隐瞒有关情况的，一站式服务中心可以即时终止法律援助。

第二十一条 一站式服务中心根据需要，可以委托异地工会

组织或其法律援助组织，协助处理调查取证、调解、申请执行等

事项。

第二十二条 对受理的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案件，符合法律援

助条件的，经职工本人申请，工会组织可以启动法律援助程序。



7

工会劳动法律监督组织在监督过程中依法取得的合法证据，

可以作为法律援助的依据。

第二十三条 对受理的法律援助案件，符合劳动法律监督条

件的，工会组织可以先行启动劳动法律监督程序。

第二十四条 援助人员实施法律援助，接受工会的管理和监

督。

援助人员接受指派后，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、延迟或者中止、

终止办理援助事项。

第二十五条 援助人员未经批准，不得擅自以工会组织或其

法律援助组织名义承办案件。

第二十六条 援助人员应当遵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，不得

收取援助对象任何财物和接受吃请等违法乱纪行为。

第五章 工会法律援助保障

第二十七条 各级工会应当积极采取措施做好工会法律援

助工作，为一站式服务中心配备法律援助专职工作人员、聘任专

业援助人员、提供办公场所和设施、保障援助经费等。

第二十八条 各级工会应当将工会法律援助经费列入年度

预算，保证工会法律援助工作开展。

第二十九条 法律援助事项结案后，法律援助人员应当及时

向一站式服务中心报告，提交有关法律文书原件、办理情况、结

案报告等档案材料，由一站式服务中心归档保存。一站式服务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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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应当向援助人员支付办案补贴和差旅费等实际支出费用。

第三十条 法律援助办案补贴和必要的鉴定、诉讼等费用，

按照《安徽工会职工法律援助经费使用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列支。

第三十一条 工会法律援助经费补助资金，接受上级和本级

工会财务、经审、保障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原《安徽省工会职

工法律援助办法》（试行）同时废止。

安徽省总工会办公室 2025 年 5 月 30 日印发


